石家庄学院20   —20   学年第  学期

学生免修课程申请表
	姓  名
	
	学 号
	
	学 院
	

	性  别
	
	专 业
	
	班 级
	

	申请免修

课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开课学期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免修

理由
	（请附成绩单、自学材料等）



	任课教师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审核

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

1、 学生通过自学，确已掌握某门课程的内容，并且每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.5，可在该门课程开课的第1周内提出免修申请，同时须提交该门课程的自学材料，经任课教师审核、所在学院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批后准予免修，期末参加该课程的考核。

2、 每学期免修课程门数不得超过2门。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大学体育课、实践环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、实践性较强的课程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及需要重新学习的课程不得免修。

3、 当兵入伍退役学生依据政策文件提出免修申请且免试相应课程（请附相关政策文件）。

4、 本表审批完毕后可复印，教务处、学生所在学院（保留原件），任课教师，学生本人各保留一份。
